贵港市两桥棚户区改造同济大桥北岸安置住房建设项目规划核实（联合验收）申报材料审查意见反馈单
 时间：2025 年12月02日                  编号：
	项目名称
	贵港市两桥棚户区改造同济大桥北岸安置住房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
	广西贵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审查方式
	1.专项技术审查(；2.联合验收□。

	审查咨询
	建筑工程规划科

	核查内容
	建设项目竣工多测合一成果

	意见反馈
	贵港市自然资源局

	审 查 意 见

	1#楼以下箭头处与方案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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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以下箭头处与方案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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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以下箭头处与方案不一致。[image: image7.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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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层建筑面积较方案相差较大，请核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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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层商业建筑面积较方案相差较大，请核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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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箭头处与方案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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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以下箭头处与方案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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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楼1、2层配套设施部分未建设，总建筑面积分别减少1470.51㎡、1471.86㎡，居委会、医疗站等面积分别减少88.64㎡、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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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地形图用地界限面积与设计要点不一致，请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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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机动车总停车位许可数量与总平图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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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停车位数量为623个，不符合总平图要求（645个）也不符合设计要点的要求（795个），未见非机动车位、充电桩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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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车位上有柱子、墙体，部分车位宽度、长度不符合要求，部分停车道最小宽度不符合要求，请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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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的配电房位置、尺寸、层数与总平图不一致，经济指标表应补充电房建筑面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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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部分围墙超出二期用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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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
	测绘成果图：CAD电子版及纸质版（依比例尺打印）各一份。按意见修改的，请使用云线圈起、标注修改的内容，材料再次进窗申报时，请业主做出意见答复，并加盖建设单位及施测单位公章。




注：本单根据《贵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港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贵政函〔2019〕236号）有关要求编制。

